
资
料
图
片

B2 基层调解 2020 年 11 月 17 ?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jiny@126.com www.shfzb.com.cn

□法治报记者 金勇

家住普陀区某小区的
张某某家中卫生间漏水 ，

张某某认为是公共管道老
化引起， 报请物业维修 。

物业维修人员上门排查

后， 认为属于张某某家中
水管问题， 不属物业维修

范围， 未予以维修。 在张
某某第二次报修后， 维修

人员依然如此定论， 双方

各持己见， 引起争执。 张

某某全部重排家中卫生间
和厨房间水管， 第三次请

物业维修人员上门， 发现
确是公共管道问题， 这才

维修了总管 。 张某某认

为， 维修人员之前两次上
门， 态度刁蛮恶劣， 未仔

细排查， 造成张某某重排
卫生间、 厨房间水管， 损

失扩大， 要求物业公司对

损失扩大部分进行赔偿 。

物业公司对损失赔偿不予

认可， 双方协商未果， 张
某某向普陀区曹杨新村街

道花溪园居委会调委会提

出调解申请。

引导正面沟通

调查事实真相

调解员受理该案后， 启动调查

程序。 在调查阶段， 对于双方互有

出入的说辞， 调解员请物业经理与

张某某面对面沟通， 双方在场当面

问答， 既让张某某的不满情绪得以

宣泄， 又可发现事实真相。

物业经理承认了维修人员的态

度不当， 表示已向张某某出具了道

歉信， 但认为张某某应在全部撬开

地面墙之前， 请物业公司出面解

决， 因此， 不认可张某某 13000 元

的损失赔偿请求， 物业公司最多向

张某某赔偿 1000元。 张某某认为，

撬开地面墙就是为了证明自家水管

没问题， 现在已经有维修人员的道

歉信， 还有工程部的签名， 足以证

明自身撬开地面墙的行为没有不当

之处， 且维修人员是物业公司员

工， 维修检查不力， 工作失误， 公

司没有管理到位， 应当对此事负

责， 给予损失扩大的赔偿。

在双方正面沟通之后， 调解员

与张某某单独进行沟通， 理顺前因

后果， 了解案件更多细节。 经过单

独沟通， 调解员了解到， 张某某第

二次报修前已请来第三方专业人员

确认， 还原了维修人员告知张某某

维修哪些地方的具体细节， 厘清了

房屋漏水、 张某某装修等事件之间

前因后果。 针对张某某第三次请维

修人员上门维修以及张某某撬开地

面墙重排管道等关键环节， 调解员

与当事人进行了详细的沟通， 梳理

清楚张某某对于漏水的维修流程和

所需费用、 工期等， 作为开展下一

步调解工作的基础。

情理法俱全

全方位交流

调解员向物业公司解释， 物业

公司与张某某之间属于服务管理的

关系， 同时询问物业经理， 物业公

司是否会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对维修

员工进行处理， 是否将引以为戒对

维修人员采取管理措施？ 物业公司

随即表示， 会按照公司规章制度秉

公办事， 并在以后引以为戒。 此

时， 张某某情绪激动， 认为物业公

司推卸责任。 调解员再次安抚张某

某激动的情绪， 也友善地提醒物业

经理， 应持解决问题的态度， 认清

事实， 互相谅解。

调解员从法律上来分析， 查询

《合同法》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

条例》 等相关法规， 《合同法》 第

119 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违约后，

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

扩大； 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

扩大的， 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

偿。 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

的合理费用， 由违约方承担。 该条

关于减损归责的规定， 正是双方应

当遵守的法律基础。

从长期关系上， 调解员强调，

物业公司与张某某在生活中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 调解员建议双方换

位思考， 彼此都放下姿态， 依据事

实真相， 一起处理好此次纠纷， 在

以后的生活中， 共同维护社区和谐

稳定的秩序。

单独沟通到位

成功调解纠纷

虽然调解员做了大量工作， 双

方都有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 但赔

偿金额还是无法达成一致。 考虑到

当事人要求赔偿的金额和物业公司

愿意承担的费用依然相差悬殊， 调

解员决定对双方进行单独沟通。

在单独沟通中， 调解员严肃指

出， 张某某虽然受到了损失， 但其

请求也有不合理之处。 如果张某某

在撬开墙面之前， 再次主动与物业

公司沟通协商， 并将自己的措施告

知物业公司， 可能损失不会扩大到

如此地步， 目前的赔偿请求， 超出

实际， 非但不能解决问题， 还会使

小事扩大。 如果任由事态进一步发

展， 纠纷的解决会更加费时费力，

并不可取， 也会使自己的生活环境

陷入被动的境地。 另一方面， 调解

员与物业公司个别沟通， 强调物业

企业应服务好业主客户， 此次与张

某某的纠纷如果没有得到合理及时

的解决， 对物业企业的声誉有很大

影响， 建议物业公司在合理范围内

适当提高一些赔偿费用， 有助于纠

纷顺利化解。

对于此次纠纷， 物业公司首先

向张某某表示歉意， 张某某对物业

经理的态度表示认可， 最终接受了

物业公司的赔偿， 双方签订调解协

议， 握手言和。

【案例点评】

该案是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因

维修服务产生的纠纷， 纠纷顺利化

解主要得益于调解员通过当面沟通

和单独沟通， 能够及时挖掘事实真

相， 依据法律规定， 解开当事人心

结， 促成双方从当事人达成一致意

见。

此纠纷漏水事实清楚， 因为物

业公司检查维修人员工作失误， 业

主张某某一怒之下， 敲开墙面使损

失扩大， 并要求赔偿。 依据 《合同

法》 第 119 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没

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

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该条

款为止损归责作出了规定， 也是调

解员开展此次调解的法律依据。

该纠纷中， 张某某与物业公司

因几次意见不统一 ， 导致情绪积

累， 心中不畅。 调解员敏锐地察觉

到， 若要纠纷顺利解决， 需要疏导

好张某某的情绪。 调解员告知张某

某， 虽然漏水不是张某某的问题，

但明知是物业问题， 在撬开墙面之

前， 没有及时向物业公司反映， 导

致损失扩大， 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因此， 在面对张某某时， 调解员着

重先化解张某某胸中怒气， 做好灭

“火” 工作， 使张某某平心静气地

面对该纠纷， 回到解决问题的轨道

上来， 加快化解矛盾的进程。

依法调处是调解工作的基础，

法律规定是调解纠纷的依据。 在本

次调解过程中， 调解员在依据法律

的同时， 没有一味地当面强硬指责

某一方， 而是在充分了解事实真相

之后， 掌握双方当事人心理动态，

适时单独谈话， 照顾双方当事人的

尊严， 再严肃指出其不当之处。 这

种柔性的调解方法， 使双方都能够

正视纠纷事实本身， 平心静气地接

受调解员提出的合理方案， 最终在

调解员的主持下， 双方握手言和，

该纠纷得以顺利化解。

物业维修不力 业主怒要赔偿
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花溪园居委调委会解开心结平息纠纷

□法治报记者 夏天

65 ?的张大妈在三
年前接受了白内障手术。

但术后两年， 张大妈却又
因眼睛不适 ， 被诊断出

“右眼黄斑水肿 ” 。 她认

为， 是白内障手术造成了
这一问题， 但医方却予以

否认。 最终在奉贤区医患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介

入下， 双方以 “专家咨询

意见” 为协商参考依据，

达成了赔偿方案。

【调解过程】

张大妈今年 65 岁， 三年前，

她感觉双眼模糊， 医院诊断为“双

眼老年性白内障、 糖尿病”。 医生

建议她做手术， 张大妈与家人商量

后， 就在第二天到这家医院接受

“右眼白内障超声乳化 + 人工晶体

植入术”。

术后起初的一段时间， 张大妈

感觉蛮好。 但两年后， 张大妈感到

动过手术的右眼看东西不太舒服，

她就到另一医院去问诊， 医生诊断

为： “右眼黄斑水肿、 糖尿病性视

网膜病、 玻璃体混浊、 糖尿病。”

问题终于查出来了， 可也同时

带来了新的疑惑： 张大妈出现了

“右眼黄斑水肿”， 但在做手术前，

是没有这一症状的。 为何做了白内

障手术后却出现了这一问题？

张大妈与家人认为， 医院在做

白内障诊疗手术过程中存在漏诊、

晶片配置不当等问题， 导致张大妈

出现右眼黄斑水肿情况。 为此， 他

们找到医院有关部门， 要求医院赔

偿。

而医方则认为， 医院诊疗明

确、 符合常规， 治疗手术过程中确

实存在不足， 但其疾病为张某自身

因素所致， 要求医院赔偿没有依

据。

张大妈与院方多次协商未果，

在家人的陪同下， 找到奉贤区医患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区医调委受理了该纠纷后， 建

议张大妈为避免不必要的新纠纷，

先去其他医院治疗， 待张大妈治愈

后再进行调解。

张大妈手术康复后， 区医调委

组织双方开展调解。 区医调委启动

了专家咨询程序， 调解员参考专家

咨询意见及相关法律法规， 制定了

赔偿方案。

双方认同专家咨询意见， 但就

赔偿金额上还有分歧， 张大妈还一

度情绪激动， 意欲走其他途径反映

诉求。 最终经反复沟通与协商， 医

患双方最终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意

见， 并签订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协议

书。 双方以“专家咨询意见” 为协

商参考依据， 医方一次性赔偿患方

包括医疗损害、 精神抚慰金等费

用。

【调解心得】

发生医患纠纷后， 己经进入到

调解程序， 张大妈由于病情原因又

住进医方进行治疗， 调解员提出建

议张大妈换一家医院治疗， 这样的

做法有利于产生更确切的调解依

据。

调解员作为第三方， 既不是患

方的代理人 ， 也不是医方的辩护

人， 始终站在中间的立场， 以双方

自愿为基础， 在法律、 法规的框架

内依法、 公正、 公平、 合情、 合理

地把医患纠纷调处好， 维护双方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老人白内障术后到底有没有后遗症
奉贤区医患纠纷调委会成功化解一起医患纠纷


